关于执行《重庆师范大学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重庆师范大学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已于2015年6月30日正式下发，对纵向项目经费、横向项目经费、配套经费、校立项目经费等四类经费的使用、管理做了明确规定，现就文件执行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作如下通知：

一、纵向项目经费的管理、使用。

1.纵向项目经费按照各级各类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编制预算，并严格执行预算。纵向项目预算编制表见《重庆师范大学纵向项目经费预算编制表》（附件1）。
2.除有明确规定不能报销汽油费以外，其余纵向项目经费可根据科研项目实际开展情况，在不突破差旅费预算总额前提下合理、适当开支汽油费、过路过桥费（到外地调研等产生的汽油费须与过路过桥费一起报销）。
3.纵向项目结题以后，剩余经费收归到学校，根据项目后续研究开展情况设置为校立项目，经费参照《项目经费管理办法》中关于校立项目经费的使用范畴和比例，由项目负责人签字报销使用。

二、 关于横向项目经费的管理、使用。

1.横向项目经费到校以后，须编制《重庆师范大学横向项目经费预算编制表》（附件2），其中20%作为预留经费在项目结题后主要用于科研绩效费用支出，其余80%按以下两种方式进行预算：（1）按照与项目委托单位签订的经费使用范畴和比例进行预算；（2）按照《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规定开支的范畴和比例进行预算，各项经费预算比例见《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其中科研绩效比例不能超过总经费的60%。
2.横向项目经费发放人力资源费和科研绩效费，由项目负责人在相应的项目中进行网上申请，统一由计财处上卡发放。发放给校外人员产生的个人所得税从相应的项目经费中支付，发放给校内人员的费用计入本月收入总计后扣税。

3.2015年7月以前到帐的横向项目经费，按原来的经费预算执行，如已结题，其剩余经费可按照现行《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关于横向项目经费的开支范畴和比例执行，但各类经费比例不能突破新办法规定，且不能超支。此类项目在科研处办理结题登记后，从2015年12月起即可开始领取科研绩效。
三、关于配套经费、校立项目经费的使用、管理
1.项目配套经费、校立项目经费由项目负责人按计划开支，科研处负责人签字报销，原则上不得转拨其他单位。

2.项目配套经费中人力资源费支出不超过20%，科研绩效支出不超过40%；校立项目经费中人力资源费支出不超过30%，科研绩效支出不超过20%。
3.项目配套经费、校立项目经费发放人力资源费和科研绩效费，须由项目负责人填写《重庆师范大学科研项目人力资源费发放表》（附件3）和《重庆师范大学科研项目科研绩效费发放表》（附件4），交由科研处后统一上卡发放。其中，同一个国家级项目的科研绩效每人每月不超过2000元，其他项目的科研绩效每人每月不超过1000元。发放给校外人员产生的个人所得税从相应的项目经费中支付，发放给校内人员的费用计入本月收入总计后扣税。
4.2015年7月以后下达的项目配套经费、校立项目经费按照新办法执行（2015年立项项目从2016年开始发放科研绩效，科研处另行通知）。2015年7月以前下达的项目配套经费、校立项目经费在项目结题以后，其剩余经费可按新办法执行，但各类经费比例不能突破新办法规定，且不能超支。已结题项目从2015年12月起即可开始申请领取科研绩效。
四、项目报销过程中的其他规定

1.图书资料费的报销。单价超过1000元的图书资料须验收后报销，单价未超过1000元的图书资料可凭发票和清单直接报销。

2.汽油费、过路过桥费的报销。除有明确规定不能报销的除外，其余可根据科研项目实际开展情况，在不突破差旅费预算总额前提下合理、适当开支汽油费、过路过桥费。报销市外调研汽油费时，须填写长途差旅等报销单，列明时间、出差地、出差人数，同时附过路过桥票据。

3．人力资源费的发放。人力资源费应结合当地实际以及相关人员参与项目的全时工作时间等因素合理，按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给实际参与项目研究的没有工资性收入的在校研究生、博士生和临时聘用人员，以及临时聘用的咨询专家。

4.人力资源费中的学生劳务费发放。设立学生创新创业奖学金，导师从项目经费中划拨到研究生院，根据研究生科研情况，提供发放清单，由研究生院每月发放一次。

5.科研绩效费的发放。科研绩效应结合一线科研人员实际贡献，发放给纳入申报计划并实际开展研究工作的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

6.学院分管领导审核。纵向项目和横向项目经费由项目负责人签字报销之前，需经过经分管院长签字审核同意。
附件：

1、 重庆师范大学科研纵向经费预算模板
2、 重庆师范大学科研横向经费预算模板
3、 重庆师范大学科研项目人力资源费发放表
4、 重庆师范大学科研项目科研绩效费发放表
